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1 年度 

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

件要求，我们本着严格自律、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2021年度关

联方资金占用及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核查，现发表专

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一、专项说明 

（一）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按照股比为参股公司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5年9月，公司按49%的持股比例向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简称“中丝

锦港”)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贷款1.4亿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3年。

2018年9月，由于上述贷款已到期，中丝锦港无力偿还全部贷款本金，贷款逾期

金额1.2亿元。经2018年11月1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已按照49%的持股比例，向民生银行代偿中丝锦港债务5,880万元。 

为解决上述担保债务代偿问题，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公

司同意与中丝锦港控股股东——中丝辽宁化工物流有限公司分别将持有的中丝

锦港债权2940万元、3060万元向中丝锦港进行增资。2021年6月29日，公司对参

股公司中丝锦港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此次增资完成后，中丝锦

港注册资本由6,000万元增加至12,000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此次担保代

偿款尚余2,940万元待收回。 

2022年3月29日，公司收到中丝锦港支付的代偿债务款本金2,940万元，资

金占用费490,536.98元。截至目前，中丝锦港已履行了全部债务本金及资金占

用费的清偿义务，公司与中丝锦港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已全部结清。 

（二）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 

我们审阅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有关公

司对外担保的具体内容。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对外担保。截至2021年12月31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15,033万元，全部为对锦州港口集装箱发展有限

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余额占公司截止2021年12月31日归属于股东净资产的

2.29%。 

二、独立意见 

（一）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与中丝锦港的非经营性资

金往来问题，截至目前，公司与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已全部结清。经审

核，除与关联方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外，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已严格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

《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保护了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 

（二）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前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履行了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公司已就对外

担保情况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截至2021年12月31日，除前述对外担保

事项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为公司股东

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 

我们要求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的要求，规范对外担保行为，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并贯彻执行《关联方资

金往来管理制度》规定，规范管理与关联方资金往来，避免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建立防范公司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长效机制，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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